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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12(e) 

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进行其他选举： 

选举人权理事会 47 个成员 
 

 

  2006 年 4 月 10 日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
 

 立陶宛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主席致意。关于 2006

年 3 月 17 日立陶宛共和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候选人的普通照会，谨依照大会 2006

年 3 月 15 日第 60/251 号决议提出立陶宛共和国的自愿保证和承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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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6年4月10日立陶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

 

立陶宛依照大会第60/251号决议作出的自愿保证和承诺 

 
 

 立陶宛共和国政府谨请求在 2006 年 5 月 9 日举行的选举中支持立陶宛共和

国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。立陶宛曾竞选人权委员会成员，确保获得经社理

事会成员的广泛支持。 

 我们认为，成为这一新人权机构的成员既是实现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，也是

一项义务，即应分担联合国各机构开展活动的责任。立陶宛坚信，立陶宛能够为

执行理事会的任务作出积极和建设性的贡献。 

 在联合国系统中，立陶宛承诺： 

• 坚决支持普遍尊重公民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，包括发展权，同时

承认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。 

• 强调全面改进人权的重要性。 

• 在处理人权问题时继续采取合作态度，充分考虑利用技术援助、咨询服务和

能力建设改善人权局势。 

• 努力让人权理事会开始有效果又有效率地工作。理事会可改变我们对保护人

权国际制度的看法，我们想确保这一改变能够使各国受益。特别是，我们希

望看到实地情况明显改善。 

• 保持对各特别程序的公开邀请，视他们的需要同之进行广泛对话。我们将以

开放的方式同他们接触，并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帮助。 

• 支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办公室加强能力和开展其他活动，包括提

供财政资源。立陶宛还承诺同高级专员密切合作。 

• 按照有关条约和监督机构准则的规定向各条约机构提出报告。立陶宛坚信，

条约机构的活动非常有助于使这些国际义务成为活的工具。因此，立陶宛不

仅同他们进行合作，还将鼓励其他国家与之合作。我们将参加已进行的改革，

争取使报告制度更为有效。 

 在其他国际论坛，立陶宛承诺： 

• 同立陶宛加入的国际和区域组成密切合作，推动加强这些组织在捍卫和促进

人权方面的作用。 

• 参加制订有效执行的新标准和方式。我们认为，应在各级充分关注制订标准

和执行的职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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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考虑增加发展援助，旨在改善人权局势。 

• 回应非政府组织对国际人权问题的关切。 

 在国家一级，立陶宛保证： 

• 进一步促进尊重和履行多边和双边国际义务，特别注意条约机构的意见。 

• 继续开展活动，改善国内人权局势。我们保证特别注意儿童福利，打击贩运

人口并向这一犯罪活动的受害人提供帮助，确保男女机会均等，改善教养所

条件，并处理腐败问题。 

• 考虑让更多的条约机构受理并审理个别控诉。 

• 与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，对他们关于人权的意见作出反应。 

 立陶宛共和国竞选成员的优势在于，立陶宛在深入改革和制订国家人权保护

制度方面经验丰富。立陶宛走过的道路不无困难。克服这些困难的经验非常有助

于寻找办法，更好地协助类似活动的设想者。此外，制订和执行国家人权行动计

划是联合国加强人权方案的组成部分，极大增加了我们的专门知识。我们认为，

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经验对其他国家和理事会本身都十分宝贵。 

 立陶宛未曾有机会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。通过申请理事会成员，我们认为作

为成员既是实现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，也是一项义务，即应分担联合国各机构开

展活动的责任。立陶宛是联合国六个基本人权公约和其他国际文书的缔约国。我

们坚信，立陶宛能够为理事会执行任务作出积极和建设性的贡献，也能够作为尊

重最高人权标准的国家树立榜样。 

 立陶宛认为，竞选理事会成员既是特权也是一项严肃的任务。立陶宛共和国

将运用自己的经验和专门知识，尽全力促进理事会既有效果又有效率地运作。 

 


